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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类别
	参数及要求

	1
	冻货
	1.冻货符合GB 2707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（冻）畜、禽产品》、GB 2733-2015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、冻动物性水产品》、GB 31646-2018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速冻食品生产和经营卫生规范》及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。
2.冷冻食品配送环境的温度要低于零下18摄氏度，确保冷冻食品在运输过程中不会解冻，保持其营养和口感的稳定。
3.冷冻食品配送环境的湿度要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，须在30%~50%之间。避免过高的湿度导致冷冻食品表面结霜，影响其外观和品质。
4.配送环境需保持良好的通风，避免空气污染和异味的积累。同时，保持通风有效地控制温度和湿度的稳定。

	2
	腊货
	1.腊货符合GB 2730-2015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腌腊肉制品》及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。

	3
	预制品
	1.预包装食材必须为原公司（厂）生产的全新产品，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质量标准、环保标准、技术参数和规格要求，不得提供假冒伪劣、有毒有害食品。

	4
	海鲜水产
	1.海鲜水产符合GB 10136-2015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制品》、GB 2733-2015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、冻动物性水产品》、GB 31602-2015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干海参》及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。
2.海鲜水产鲜活，保持活体状态固有本色，无异味，鱼类肌肉紧密有弹性，内脏清晰可辨无腐烂。符合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要求。


配送食材技术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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